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组织参加企业
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

专题线上培训的通知

各市、县财政局，各有关企业、会计师事务所：

为推动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》（财会

〔2023〕11 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贯彻实施，规范企业数

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，强化相关会计信息披露，财政部会计司

将举办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》专题线上培训。

根据有关要求，现就组织参加此次培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

培训视频播放时间段：202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:00 至 12

月 3 日下午 18:00。培训视频时长约 100 分钟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培训面向各类企业财会人员、会计师事务所人员等实务人

员，以及从事会计管理和监管等工作的相关人员等。

三、培训内容及方式

培训将针对《暂行规定》的起草背景、主要内容、注意事

项等有关内容进行讲解培训，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及《暂行规

定》有关规定的运用指导，提升执行效果。

培训采用网络播出的方式，培训人员通过北京、上海、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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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三家国家会计学院网络链接进入免费观看培训（进入方式见

附件）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请各有关企业、会计师事务所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参

训。

（二）请各市、县财政局及时组织本辖区内从事会计管理

和监管等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训。

附件: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》专题线上培

训进入方式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

